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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  

  違規赴陸遭免職案例宣導 
 

【案情摘要】 

某中央部會所屬某機關前技正(業經免職)，前於任職他機關

期間，至大陸地區某大學修讀博士課程，竟利用機關指派參

與業務相關會議或教育訓練等職務上機會，於人事差勤系統

為虛偽不實之填報，亦未向機關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許可，

即逕赴大陸地區。經查渠自 98年至 101年間，計有 10餘次

違規赴陸進修情事，返臺後並虛報差旅費達新臺幣 1萬 4千

餘元。 

【違規違常原因分析】 

揆諸本案當事人長期未經申請逕赴大陸，即因認為服務機關

未能及時取得入出境資料勾稽比對，因而心存僥倖而一再違

反赴陸規定，甚而衍生虛報差旅費等不法情事。 

【處分情形】 

違規赴陸部分記過 1次處分，虛報差旅費部分經判處有期徒

刑確定後，該機關核定該員因案判刑免職並移送公懲會，經

公懲會議決「撤職並停止任用 1年」之懲戒處分在案。 

【政風室呼籲】 

內政部已於 103年 10月 28日修正發布「臺灣地區公務員及

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第 8條，明定限制公

務員赴陸進修之相關規定。 

公務員赴大陸的管理上應從嚴管制，除應依規申請外，請假

事由及赴陸原因均應據實申報，以免違反相關   



以前英國皇帝威廉三世，有一次帶兵外出打仗時，下令軍隊

直接開到一個地方，但並不告訴任何人目的為何。由於部隊

行軍了好久，先鋒官於是鼓起勇氣向威廉三世皇問說：「陛

下，我們到那個地方做什麼？」威廉三世笑著說：「我告訴

你，但你能守住秘密嗎？」先鋒官答：「當然！」正當先鋒

官準備洗耳恭聽時，威廉三世抽著馬鞭，邊走邊笑著說：「我

和你一樣，也當然能守住這個秘密的。」先鋒官剎時覺得羞

赧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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